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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已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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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行为，提高政府采购透明

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信息，是指依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

制度规定应予公开的公开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单一来源采购公

示、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公告等政府采购项目信息，



以及投诉处理结果、监督检查处理结果、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等政

府采购监管信息。

第四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应当遵循格式规范统一、渠道相对集

中、便于查找获得的原则。

第五条 财政部指导和协调全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并依照

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对中央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

发布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对本级预算单

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进行监督管理。省级（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进行

监督管理。

第七条 政府采购信息应当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格式编制。

第八条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

布，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所在行政区域的中国政府采购

网省级分网发布。

除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以外，政府采购信息可以在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同步发布。

第九条 财政部门、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统称

发布主体）应当对其提供的政府采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

负责。



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和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其他

媒体（以下统称指定媒体）应当对其收到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时

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条 发布主体发布政府采购信息不得有虚假和误导性陈述，

不得遗漏依法必须公开的事项。

第十一条 发布主体应当确保其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

购信息内容一致。

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内容、时间不一致的，以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分网发布的信息为准。同时在中国政府采

购网和省级分网发布的，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第十二条 指定媒体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主

体的身份进行核验。

第十三条 指定媒体应当及时发布收到的政府采购信息。

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分网应当自收到政府采购信息起 1

个工作日内发布。

第十四条 指定媒体应当加强安全防护，确保发布的政府采购信

息不被篡改、不遗漏，不得擅自删除或者修改信息内容。

第十五条 指定媒体应当向发布主体免费提供信息发布服务，不

得向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收取信息查阅费用。



第十六条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在指定媒

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

追究法律责任。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行

为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

关依法依规处理，并予通报。

第十七条 指定媒体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实施指定行为的省

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并予

通报。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动中

存在懒政怠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

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

理。

第十九条 涉密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发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日起施行。财政部 2004 年

9 月 11 日颁布实施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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